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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7日9:30，在委机关919会议室，黄陶承同志主持召开党工委会议，杭文权、金莉萍、唐铮、徐凌云、马应忠、陈焰、徐东丽出席会议。张瑜、杨胤、陆芸、尉敏琦、杨建玲、王珏、顾海勇列席会议。
一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推荐人选的议题》。
会议同意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宦红梅、梅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刘芳作为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的候选对象。会议要求医务工会联系所在基层单位及时走好相关流程，并做好材料上报工作。
二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合并建立闵行区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调整成员名单和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的议题》。
会议同意重新建立闵行区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对组成人员、成员单位及相关职责进行调整，成员单位拟增至57个，并同意形成《闵行区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建议》《闵行区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建议名单》。会议要求公共卫生科做好后续申报审批等工作。
三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闵行区卫健委与复旦公卫学院合作深化共建康联体协议书情况的议题》。
会议同意《深化共建“复旦-闵行”健康联合体协议》相关条款内容。会议要求公共卫生科做好后续协议签订等工作。
四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拨付2023年闵行区重大传染病中央专项补助资金的议题》。
会议同意将2023年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中央补助资金款项638.6万元，按照方案分配至区疾控中心、区妇幼保健院、区精卫中心、区牙防所和市五医院。会议要求公共卫生科督促各执行单位加强项目管理，规范使用项目资金，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加快项目执行进度，保质保量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
五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闵行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方案的议题》。
会议同意将中央下拨的2023年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224.00万元，按方案分配给市五医院、区中心医院、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区肿瘤医院。会议要求医政医管科做好后续资金拨付等工作。
六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合作共建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闵行院区协议书情况的议题》。
会议同意上海市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市闵行区妇幼保健院拟签订的《关于合作共建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闵行院区协议书》相关内容。会议要求医政医管科做好后续签约工作。
七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全面加强闵行区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系列方案请示的议题》。
会议同意《关于全面加强闵行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建设方案》《关于加快推进闵行区区域性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全面加强闵行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级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内容。会议要求医政医管科按照流程做好后续工作。
八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经责审计整改部分结余资金和往来款长期挂账清理上缴的议题》。
会议同意加强对区卫健委本部结余资金和往来款长期挂账清理工作，并将清理后的资金199.88万元上缴区财政。会议要求财务审计科严格按照审计整改工作方案，及时开展清理工作。
九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心医院一般资产提前报废处置的议题》。
会议同意闵行区中心医院申请报废固定资产共计310件，账面原值总计5,488,176.38元，其中23件未达到固定资产报废年限，账面原值合计金额80,033.53元，账面净值合计金额36,661.93元。
十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审议闵行区牙病防治所虹桥分所续租临时职业场所的请示》。
会议同意区牙防所继续与上海石中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位于闵行区吴中路1050号（虹桥•盛世莲花广场）A栋七楼作为临时执业场所对外开展医疗服务，房屋租期自2023年4月1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止，租期总费用约943万元。会议要求财务审计科做好后续工作。
十一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开展闵行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管理项目培训的议题》。
会议同意与复旦后勤管理研究院开展2023年闵行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管理培训项目。会议要求应急管理科做好培训相关工作。
十二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区卫生事业单位党政主要领导绩效考核分配方案（2023版）的议题》。
会议同意闵行区卫生健康事业单位党政主要领导绩效考核分配方案中的相关内容。会议要求人事科根据方案，做好本年度卫生事业单位党政主要领导绩效考核分配工作。
十三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的议题》。
会议原则上同意市五医院施国伟作为本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人选参加市层面竞争。会议要求人事科做好相关材料上报工作。
十四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确定2023年区卫健委公务员平时考核第一季度考核结果的议题》。
会议决定顾海勇、郑勇、杨胤、陆建刚、吴军、王珏、唐晟华、曹莹、谢欣、陈恋、陈剑11名同志第一季度考核结果为“好”。会议要求人事科做好后续材料上报等工作。
十五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闵行区卫生健康工作绩效考核细则修订的议题》。
会议同意对2023年各街镇（莘庄工业区）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细则修订内容。会议要求行政办公室将相关考核细则上交区委考核办。
十六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第十九届“银蛇奖”推荐人选的议题》。
会议决定推荐市五医院王阳赟、区中心医院谷辉杰申报第十九届“银蛇奖”。会议要求党办党群科做好后续材料上报工作。
十七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上海市十佳家庭医生”“上海市优秀社区卫生管理者”推荐人选的议题》。
会议决定推荐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鹏宇、浦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婧、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妍妍申报上海市十佳家庭医生，推荐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宦红梅、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凌申报上海市优秀社区卫生管理者。会议要求党办党群科做好后续材料准备、评审准备等工作。
十八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上海市好护士”推荐人选的议题》。
会议决定推荐区肿瘤医院李孙美申报上海市好护士。会议要求党办党群科做好后续材料准备、评审准备等工作。
十九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闵行区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个内设支部换届选举结果的请示》。
会议同意戈玲吉、唐晓颖、奚慈群3位同志为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一支部委员会委员，戈玲吉同志为支部书记；会议同意陈丽青、李敏、邹鹏3位同志为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二支部委员会委员，陈丽青同志为支部书记；会议同意李云贺、田蕾、顾昊3位同志为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三支部委员会委员，李云贺为支部书记。会议要求党办党群科将批复下发至相关党组织。
二十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申请上海市闵行区卫健委医卫云运维服务项目（2023运维）单一来源采购的议题》。
会议同意上海市闵行区卫健委医卫云运维服务项目（2023运维）单一来源采购的申请，项目总费用为6796716元，所需经费为2023年财政资金。会议要求信息中心按规定执行后续采购流程、跟进落实项目运行维护工作，确保各场景建设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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